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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营业执照副本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、审计或财务

报告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、近三年内在经营

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；

营业执照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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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证书



— 6 —

安全生产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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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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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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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：

1.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

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。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

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，企业信誉良好等。

2.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。

附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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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财务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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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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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会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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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（格式）

声明函

翟新炎（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）代表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（公司全称）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：

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，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

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特此声明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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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书

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或中和中基工程

管理有限公司

我方在此承诺：我公司在参加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G312线、

S103线绿化管护项目（项目名称）竞争性磋商活动中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满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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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或中和中基工程

管理有限公司

我公司在参加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G312线、S103线绿化管护

项目（项目名称）竞争性磋商活动中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

术能力，能够完成该项目的施工要求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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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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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河南专项信用报告查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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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

致：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或中和中基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

我方在此承诺：我公司拟派往参加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G312

线、S103线绿化管护项目（项目名称）竞争性磋商活动中的以下单位及个人

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行贿犯罪记录。

投标单位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1410205MA9MCM893T；

法定代表人：翟新炎412901197212253516；

项目经理：曹萌青411302198501280841；

授权委托人：翟新炎412901197212253516。

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，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

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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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承诺书

致：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或中和中基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

我方在此承诺：我公司在参加南阳市宛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G312线、

S103线绿化管护项目（项目名称）竞争性磋商活动中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南阳市路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1 日


